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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司法冻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9,448,189 股被司法

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48.31%。在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中，39,632,126 股为有限售条

件股份，19,816,063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该司法冻结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8 日止。冻结股份将在中国结算办理司法冻结登记。 

（二）发生本次股权司法冻结的原因 

公司按照年报编制工作要求，对公司各股东、各董监高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企查查官网等网站进行了信息核查，发现公司股东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股权司法冻结情形，公司从中国结算取得的 2020年 3月 10 日股东名册未显

示存在股东股权司法冻结。经与股东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核实，冻结原因如

下： 

1、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89号之一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与被申请人攀枝花钢城集团雅圣

实业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攀枝花钢城集

团有限公司的部分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

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申请诉讼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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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

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攀枝花卓越钒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8.31%（投资数额 59,448,189股）股权予以查封；……上述股

权查封期限均为一年，查封期间均不得变卖、转让、毁损、抵押。 

2、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92号之一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与被申请人攀枝花钢城集团瑞通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于 2019 年

11月 11 日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攀枝花钢城

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

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申请诉讼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

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攀枝花卓越钒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8.31%（投资数额 59,448,189股）股权予以查封；……上述股

权查封期限均为一年，查封期间均不得变卖、转让、毁损、抵押。 

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93号之一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与被申请人攀枝花钢城集团瑞矿

工业有限公司、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钢企米易白马球团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向本院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攀枝花钢

城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申请诉讼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

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

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攀枝花卓越钒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31%（投资数额 59,448,189股）股权予以查封；……上

述股权查封期限均为一年，查封期间均不得变卖、转让、毁损、抵押。 

（三）本次股权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不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冻结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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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次股权司法冻结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二、股权司法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59,448,189、48.31% 

股份限售情况：39,632,126、32.21% 

累计司法冻结股数及占比（包括本次）：59,448,189、48.31%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信息核查的情况说明》； 

（二）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89 号之一； 

（三）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92 号之一； 

（四）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 0402执保 293 号之一； 

（五）《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2020年 3月 10日）。 

 

 

攀枝花卓越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0 日  


